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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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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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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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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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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絲
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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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剪
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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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明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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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身
緞
，
担
保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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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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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大
小
均
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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羊
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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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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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
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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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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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官目运
〔
樓
仔
，
圍
身
，
槌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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倉

月

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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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̂̂
0̂
0̂

社
長
 

林
三
合
 

副
張
椿
積
 

書
記
 

余
和
進
 

副
謝
克
銓

財
政
 

黄
琴
章
 

副
梁
裕
昌
 

議
長
 

謝
衡
石
 

副
鄧
柱
儒

各種新款 
首飾著名男女 

a 代
理

各
著
名
公
司
 

_
_
_
_
_
_
_
_

墨
水
筆
一 

李
守
仁
牧
師
新
著
兩
册
「
如
何
取
信
奉
 

人
」

C
H

O
W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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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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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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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

公
英
文
本
)
及
「
中
國
之
無
形
萬
里
長
 

城
」--C

hina

 has  a  fen

 thousand

 

Spiritual  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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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英
對
照
)
出
版
以
 

來
，
承
讀
者
互
相
介
紹
•
風
行
各
地
・
美 

國
西
人
爭
爲
 
代
售
者
•
達
廿
二
省
・
且 ®
 

欺
瞒
書
者
有
從
歐
亞
澳
及
菲
洲
而
來
， 

美
國
磁
崙
中
華
會
館
主
席
巫
埋
唐
先
生
 

亦
賜
函
介
紹
，
略
謂
此
二
書
，
乃
宣
傳
 

祖
國
文
化
，
對
於
今
日
世
界
重
振
道
德
 

，
及
世
界
和
平
有
極
大
之
貢
献
，
加
拿
 

太
雲
導
中
華
會
館
常
務
委
員
余
勸
平
先
 

生
亦
賜
函
介
紹
，
畧
謂
此
二
書
出
版
後
 

，
航
行
各
维
，
溝
通
中
西
人
民
感
情
， 

殊
屬
.不
淺
、，
茲
特
介
紹
，
敬
希
各
僑
胞
 

贊
肋
推
廣
，
實
爲
厚
幸
，
此
二
書
紙
皮
 

每
本
均
宣
元
二
角
牛
，
布
皮
每
本
二
元
 

五
角
，
倘
各
母
僑
胞
欲
代
售
或
漉
欵
購
 

買
・
請
與
李
牧
師
接
洽
爲
荷
・
郵
址
如
下
 

著

者

李

守

仁

宅餐館出賣一

◎本
處
有
大
小
柏
文
褸
宇
住
宅
一
 

如
有
僑
胞
欲
購
買
者
請
照
下
一

-
賣

函
商
量
便
妥

經
理
 

李
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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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日
的
華
南 

今
日
季
南
的
地
位
是
空
前
重
要
了
！
由

•
因
蔣
氏
所
提
之
一

爲
中
國
人
民

不
能
同
意
以
爲
和
談
之
根
弋
者
-
如
保 

存
僞
憲
法
•
保
存
國
民
黨
之
傳
統
法
綻
 

及
保
存
反
動
軍
隊
等
等
•
此
實
爲
繼
續
 

戰
爭
之
條
件
。
而
非
爲
和
平
之
條
件
」 

毛
氏
于
結
論
中
並
警
告
共
黨
士
兵
。 
謂 

除
非
南
京
政
權
接
納
共
黨
之
條
件
.
「 

爾
等
切
勿
絲
毫
寬
懈
鬥
志
。
爾
等
必
須
 

堅
定
透
澈
與
完
全
淸
除
敢
淤
抗
拒
爾
等
 

之
反
動
份
子
」
。

0
立委要求孫科下台 

南
京
園
際
 

lift
電

。
修
權
威
方
面
消
息
稱
 

•
留
京
立
法
委
員
八
十
餘
人
。
頃
函
達
 

孫
科
要
求
立
即
議
和
。
促 

III
指
派
「
適 

當
人
選
」
與
共
黨
直
接
商
澄
停
戰
• 

彼
等
房
於
傑
氏
的
昨
拾
壹
月
就
職
時
之
 

談
話
中
。
渭
将
致
力
於
和
平
 

當
時
卽
 

表
贊
同
"
幷
讚
播
總
統
元
旦
演
講
詞
之
 

大
公
無
私
。
不
以
個
人
之
進
退
介
懷
。 

芥
稱
。
「
所
有
立
法
委
員
， 
若
能
獲
得
 

和
平
，
則
不
計
其
任
何
犧
牲
」
。 

某
委
易
稱
此
語
可
以
適
應
毛
澤
東
所
 

提
之
第
三
條
。
關
施
政
府
機
構
之
嫡
承
 

傳
統
。

®
函
並
稱
。
若
孫
氏
不
努
力
求
得
和
平

大
局
演
進
。
政
治
・
軍
事
。
經

濟
的
重
心
都
漸
漸
向
這
方
面
群
移
♦
華
南
已
面
臨
一
 
個
嶄
新
的
形
勢
 

未
來
責
 

任
之
艱
巨
・
負
倩
之
沉
重
•
已
不
言
可
喻
。
筆
兩
人
士
加
何
應
接
遺
個
新
的
局
 

面

。
以
及
中
樞
暨
地
方
當
局
對
此
又
如
何
措
置
？
是
一
連
串
極
嚴
肅
的
命
題
■ 

首
先
要
說
明
的
是
。
今
天
華
南
各
省
之
間
。
還
沒
有
做
到
完
全
融
洽
無
間
 

的
地
步
■
地
方
與
地
方
潛
伏
的
糾
葛
，
相
互
間
幫
疑
■
先
未
因
大
局
逆
轉
而

上
畸
重
畸
輕
的
弊
病
 

曾
径
增

一
所
緩
和
，而
中
樞
過
去
的
地
方
政
策
。

加
了
地
方
間
的
誤
會
摩
擦
■
加
上
省
際
固
們
的
地
域
觀
念
•
人
事
關
係
■
種
種
 

積
叠
 

百
爲
因
果
•
所
以
今
天
省
際
的
政
治
仍
存
在
着
頰
爲
深
刻
的
「自
存
」
・ 

「0

守
」
的
偏
向
，
遭
問
題
的
處
理
，
現
任
又
因
整
個
大
局
所
生
的
變
化
而
更
 

趨
複
雜
•
在
園
家
的
神
裡
中
樞
行
福
南
移
之
日
。
本
問
題
如
何
淸
算
 

應
列
爲

首
要
工
作
之
- 
- 
過
去
中
央
因
懲
于
割
據
之
弊
•
力
謀
一
統

加
以
直
接
 

中
流
弊
亦

因
人
事
不
齊

控
制
的
地
方
•
無
不
，簡
任
親
信
歸
命
中
樞
， 

不
驟
言
•
而
最
大
的
，缺
點
。
卽
爲
地
方
日
就
偏
 

方
經
濟
淪
干
貧
弱
。
政
治
陷
于
腐
敗
•
治
安
惡

•
元
氣
日
就
衰
竭
 

馴
至
地
 

一
社
曾
小
安
，
給
予
地
方
人

土
的
不
良
觀
感
•.
至
爲
重
大
♦
直
至
今
日
■
地
方
自
保
的
議
論
，
遂
如
#
雲
舒
 

卷
•
如
湘
省
有
所
指
「大
湖
南
主
義
一
之
倡
•
祥
省
的
「
三
自
政
策
」

亦
翻
壹
新
 

面
•
遭
種
主
張
•
固
然
與
當
前
形
勢
不
盡
配
合
 

但
是
此
裡
主
張
的
提
出
 

却 

自
有
其
深
刻
的
原
因
，
所
以
在
政
治
重
心
南
移
之
際
 

中
樞
方
面
如
何
融
和
地
 

方
的
自
見
。
顧
全
地
方
的
利
益
♦
是
 
一 
個
不
能
忽
略
的
工
作
 

我
們
認
爲
當
前
 

大
局
心 
肆
應
固
極
爲
重
要
■
但
地
方
現
實
情
勢
的
顧
全
也
是
必
需
的
 

過
去
偏
 

重
中
央
忽
略
地
方
的
事
實
。
確
使
检
者
受
了
不
少
痛
苦
教
訓
 

遣
宜
層
今
天
就
 

耍
及
早
反
省
・
我
們
當
然
不
命
贊
同
地
方
軍
人
上
劣
的
把
持
省
政
 

割
據
地
方
 

•
但
顧
全
地
方
用
益
•
與
容
許
小
敏M
人
土
劣
把
持
之
間

BS 然
是
有
所
分
別
 

的
國
家
當
局
队
够
把
兩
者
制
分
淸
楚
•
而
不
，

味
的
遷
就
人
事
・
縱
容
地
 

方
上
少
敷
惡
化
份
子
橫
行
作
惡
，
或
把
维
方
利
益
作
豪
門
巨
閥
的
儀
牲
品
。

(
未
完
)

則
立
法
院
於
貳
月
份
之
例
會
中
•
將 

促
其
辭
職

據
稱H
函
署
名
人
•
除
「時
詩
」份
子
外
 

•
所
有
國
民
黨
各
派
立
法
公
員
均
簽
名
 

•
「鶴
詩
」份
子
在
頰
院
約
佔
白
分
之
二
 

十 

彼
等
圭
張
繼
續
剿
共
云
• 

動華北和平條件成立 

南
京
什
日
電
，
據
合
衆
社
記
者
麽
薩
氏
 

由
北
平
發
出
消
息
稱
。
華
北
和
平
條
件
 

•
在
原
則
上
已
得
雙
方
同
意
 

惟
未
進
 

行
.實
施
。
條
件
訂
明
華
北
區
域
仍
由
國
 

軍
管
轄
者
全
部
投
降
。
北
平
與
歸
綏
移
 

交
共
軍
接
收
 

國
.軍
總
司
令
傅
作
義
將
 

軍
下
野
。
共
軍
不
予
追
究
一
其
戰
事
罪
 

犯
，
一
名
同
時
取
消
，

0
 美擬築火箭試驗塲 

華
盤
頓
十
九
日
電
 

合
衆
社
訊
。
樊
國
 

空
竄
是
日
要
求
國
曾
撥
欵
二
薦
萬
元
.
， 

建
梁
一
火
箭
試
驗
塢
•
以
試
驗
射
出
一
 

自h
十
里
外
之
軍
器
•
此
糧
必
需
試
驗
 

塲 

他
國
已
有
建
築
 

美
國
不
應
落
後

矮

里

期

霜

@
毛澤東之廣播文吿

共
同
社
上
海
 

$;•
中
共
電
台
昨
十
四
呪
廣
播
毛
澤
東
之
冗
長
文
吿
。
提
出
八
項
 

和
平
條
件
•
(
按
)
•
已
見
日
昨
本
報
。
無
異
要
求
蔣
介
石
政
權
全
面
投
降
 

毛
澤
東
謂
只
需
再
來
幾
次
軍
事
上
之
重
大
打
擊
。
將
可
使
轉
政
府
消
滅
■ 

毛
氏
之
文
吿
幷
檢
討
自
婆
國
館
處
而
舉
行
之
休
戰
失
敗
後
。
兩
峰
半
來
之
政
局
 

•
§1
「
在
此
両
年
之
戰
爭
期
間
。
南
京
反
動
政
府
違
反
民
意
。
召
集
僞
國
民
大
 

會
・
採
行
僞
憲
法
"
選
舉
僞
總
統
。
幷
頒
佈
所
，
勦
匪
動
昌
令
。
將
國
家
權
益
 

大
舉
巾 
賣
與
美
國
政
府
。
而
向
英
政
府
取
得
數
拾
億
範
元
之
外
債
 

召
致
奥
國
 

海
寧
軍
佔
領
中
國
領
土
與
領
海
。
侵
犯
中
围
之
空
中
主
權
。
幷
與
與
國
訂
立
不
 

少
賣
國
係
約
♦
接
納
槃
威
軍
專
顧
間
團
參
與
中
國
之
内
戰
取
得
美
政
府
巨
量
 

飛
機
。
坦
克
•
輕
重
大
炮
•
蟻
關
槍
及
彈
藥
器
材
，
以
居
殺
中
國
人
民
」
・ 

、
華
盛
頓
 e
國
外
交
部
舒
言
人
宣
稲
。
美
豳
與
中
縻
之
筑
存
條
約
•
只
有
去
年
 

完
成
之
友
好
商
約
，
豊
九W
三
年-F
成
之
美
國
屛
棄
怡
外
法
槽
條
約
。
及
若
干
 

關
於
經
濟
合
作
之
協
定
而
已
)

・

毛.
氏
幷
爸
蔣
介
石
几
旦
文
书
所
便
，
利
平
建
議
 

謂
眩
項
建
議
「
十
分
虛
僞
一 

極
用
趕
塞
建
造
云
■

選

鎏

覇

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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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野華.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第
卅
五
屆
職
員
表

王
華
進
 

黃
少
波
 

鄭
暢
鈞

事

理

楊
」

鄭
少
棠
 

林
子
秀

黄
生
連
 

黃
均
和
 

方
樹
榮
 

方
肇
華
 

林
煥
培
 

王
永
芳
 

梁
源
翰
 

陸
敗
燦
 

鄭
子
屛
 

候
補
理
事
鄭
炳
昌
 

高
基
允
 
一 
王
章
泮
 

常
務
理
事
王
華
進
 

黃
少
波
 

郎
暢
鈞
 

監

事
 

林
連
安
 

伍 

顏 

黄
錦
全
 

賴

昆
 

楊
求
順
 

候
補
監
事
王
昆
河
 

陳
福
忠
 

常
務
監
事
林
連
安
 

伍 

顏 

書 

記
、
余
君
實
 

雷
家
碩

助
理
梁
源
翰
 

王
章
泮
 

交
 

際 

盧
敗
銳
 

鄭
德
永

助
理
鄭
炳
昌
 

雷
紹
基
 

財 

政 

雷
灼
生
 

王
昆
河

助
理
陳
福
忠
 

馬
善
允
 

慈

善

楊

求

順

張
 

昆

A

本報價目表 
(
零
洁
每
份
六
仙
)

A
毎季

△
半国. 

七元 五毫 
九
元 

七元九五
△
全年 

壹十五元 
壹十八元 

十五元六

△
毎
月

婁域派到 -
元二五 
三元七五 

本埠郵寄一元、五毫 
四元五毫 

加屬美墨一元四五 
四元 零五 

中國各國一元五 S
 

四元五毫
九 
元 •
壹十八元

除
星
一

，
皆
援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• 

司
理
一

◎
錦碌達權就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職
員
表
 

正
就
長
 

李
天
常
 

趙
卓
莊
 

正
議
長
 

伍
勳
爵
 

張
樁
澤
 

•

-
正
售
記
 

周
懷
 

一
正
給
督 

沈
桂

梁
業
德
 

梁
啟
高

一
正
理
財 

馬
炳
堯
 

馬
全
修
 

一
正
外
交 

思
開
琳
 

謝
沾
彥

中IM
K

SI

三
十
八
年
元
月
二
十
號
 
(
星
期
四
) 

新
聞
紙
第
十
卷
第
二
百
一
十
七
號

人

善

孔

子

紀

元

二

千

四

百

九

十

九

年
 

夏
歷
議
次
戊
子
年
十
二
月
甘
二
日

一
總
務
科
長
儉
傳 

一
西
文
科
奥
菜
俠 

一
理
財
科
長
潮
衍 

核
数
科
長
祝
齡

科
員
少
波
 

士
洲
 

科
員
生
元
 

寶
珊
 

科
員
恭
禧
 

呜
業
一 

科
員
蘭
香
 

紀
躍

◎
大小夾萬發售 
一 

敗
者
本
人
經
營
夾
萬
事
業
歷
有
卅
餘
年
 

所
售
夾
萬
無
論
大
小
均
堅
固
耐
用
可
能
一
 

保
護
銀
両
珍
寶
及
貴
重
文
件
不
致
有
龍
 

竊
及
火
燭
之
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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